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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远　张玮琦

被害人谅解是一定程度上游离于刑法学主要理论之外的一个问题。 “事

后”所发生的情形，相比较于着眼行为人之不法、有责的刑法学意义上的量

刑而言，更像是一个不甚重要的补充，在被害人谅解的情况下从宽处遇犯罪人

更像是一个犯罪学及刑事政策的问题。本文无意过多纠结于 “原则”上的前

提批判，而是旨在通过实证分析，勾勒出被害人谅解情形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

的真实面貌，并从中得出对犯罪防控理论发展有所裨益的结论。

一、犯罪防控策略视野下的被害人谅解从宽

（一）恢复性司法理念与被害人谅解从宽

“恢复性司法实际上是古老的解纷方式的一种回归。”① 它并非是法治逻辑

推演出的必然结果，而恰是古老传统对于法治逻辑之不足的一种补充。恢复性

司法理念本身所指向的并非用公正原则来诠释的正义，而是由社会良好关系及

现实的具体结果所体现的正义。在恢复性司法模式之中，犯罪人与被害人被提

供了相互对话和理解的机会，二者间的关系更偏向于 “主体间性”，而非均作

为被动的客体来完全由公权力予以定夺。对于犯罪防控而言，恢复性司法提供

了一条新的思路，即通过修复由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使对立的状态重

归于平和，进而让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皆得以实现。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不

仅仅在于它的直接危害———难以弥合的社会关系亦会引起连带的负面作用，甚

至催生新的犯罪。恢复性司法模式正是对既成犯罪的止损。

被害人学的兴起，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相呼应。作为犯罪人的 “刑事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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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对被害人的重视体现在被害人责任、被害人实质保护及被害人程序保护

等几个方面。“关于被害人的关注和被害人学的研究，人们已经形成一个基本

理念：人权既及于犯罪人，也应平等地及于被害人。”① 虽然犯罪所侵害的不

仅是被害人本身的法益，还对社会有一定的危害性，但作为危害结果的直接担

受者，被害人的态度事实上也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于犯罪行为本身或对于犯

罪人在刑罚意义上的评估。不同于站在传统法治思想上的考量，被害人在这里

有了 “本体论”上的意义。相对于 “当为”， “存在”本身从内部的本质出

发，呼唤一种适格的对待，而非从外部上被刑事政策的目的理性所限定。这种

思维催生出的，则是在量刑之外，赋予被害人本身以能动性，给予一个平台，

来使其自身的态度得以自主地以被害人为主体而发出。

在上述这些理念的指导下，被害人谅解从宽作为一种新的犯罪防控策略，

展现出其根植于时代精神的生机。一方面，社会关系的修复有助于犯罪防控，

被害人谅解从宽正是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构建良性的修复手段；另一方面，

对被害人谅解从宽问题的科学化处理，既是对被害人的尊重，一定范围内也有

助于被告人的教育矫正和社会复归。具体而言，以新的目光对被害人谅解从宽

问题予以认真的审视，需要对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本土化、制度化问题加以分

析。恢复性司法是西方国家近些年来在刑事政策领域所纷纷推广的，并得到了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推荐。② 我国对恢复性司法理念的

本土化制度化中远非将其模式照搬套用即可。如前文所述，恢复性司法理念的

逻辑基础很大程度上与法治本身的逻辑不符。首先，其对犯罪性质的认识———

个人对个人的侵害———即并非适用所有罪名。其次，对于同一罪名的不同严重

程度，亦不能不加区分地以修复犯罪人和被害人的良好关系为导向。最后，犯

罪人主观恶性的大小也不应被忽视。③ 对恢复性司法理念持批判吸收的态度是

必要的，可诸多论者往往仅止步于宏观上的 “指导”，无法给出精细而科学的

制度设计。在被害人谅解从宽的问题上，应当结合恢复性司法理念自身的逻辑

基础，在我国现实的司法语境中探究其在我国犯罪防控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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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研究的自说自话

在规范研究之中，学界对被害人谅解从宽处遇作为犯罪防控策略的合理性

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鉴于 “刑罚正当化根据理论”以及 “恢复性司

法理念”，认为不应将被害人谅解作为酌定量刑情节： “……在法律没有赋予

处分权的场合下，尽管能在恢复性司法中找到自己容身的空间，但作为量刑酌

定情节仍不适宜。何况，如果以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全面恢复正义为由，在确定

酌定量刑情节时，使酌定事由与犯罪和犯罪人的关联过低，不仅会极大地增强

刑事判决的不确定性，而且易将酌定量刑情节乃至整个量刑活动作为实现某种

功利目的的随机的工具。”① 这实际上是彻底否定 “被害人谅解从宽处理”作

为犯罪防控策略的作用和意义。亦有人认为，被害人谅解作为量刑情节，应被

予以法定化：“被害人谅解在量刑中的运用功效显著，不仅提升了被害人的主

体地位，彰显了刑罚的宽容性，宣扬了善良宽容的道德理念，而且修复了行为

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同时也实现了刑罚的预防、

教育和安抚的功能……也正是基于此，被害人谅解情节的法定化酝酿已久，呼

之欲出。”② 这种观点对被害人谅解从宽犯罪防控策略则是持完全的肯定态度。

还有人认为，被害人谅解这一情节对量刑的影响应该区分罪名，作具体分析：

“被害人谅解作为对被告人犯罪行为的宽恕，人民法院在量刑时应予尊重并予

以考虑。基于案件性质的不同，被害人谅解对量刑的影响也势必有所区别……

有必要以刑事和解理念为指导，结合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从制度上加以

规范和保障。”③ 这是对被害人谅解从宽犯罪防控策略的部分肯定观点。有的

学者从被害人救助的角度，倡导刑事和解制度；④ 有的学者则着眼于被害方的

权利问题，从诉讼法的角度上主张赋予被害方以量刑建议权、独立上诉权。⑤

这些观点实际上是在肯定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大前提下，从程序的角度对被害人

谅解从宽犯罪防控策略给出了可操作性的具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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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争鸣之中，论者更多地从理念出发，表现出对被害人谅解这一量刑

情节的不同态度。然而归根结底，这些理论都只基于不同出发点，对被害人谅

解问题给出的一个应然上的思辨的答案，一个标准，这些争论中横亘着更深层

的二律背反式的前提错位。在罪行发生后，被害人的态度，是否还与行为人在

法律意义上的危害结果或犯罪行为有关？在我们看来，这里的争论与其说是对

被害人谅解这一情形的不同理解，毋宁说是对刑罚裁量所应考虑的 “变量”

作保守理解还是作开放理解之间的争论。另外，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解也

影响着对被害人谅解的看法。

“应该”本身不可被量化，正如法律 “应该”起到社会保护的机能，也

“应该”起到人权保障的机能；“应该”以形式主义为基本，也 “应该”考虑

个案的社会影响。这种应然性，本身是一种模糊了 “量”而只有 “向”的向

量。在被害人谅解这样的问题上，其本身并无复杂的理论构架，于是就成了单

薄的 “应该”与 “应该”间的无谓角逐。在这场由不同层面的 “应然”所统

辖的争论中，充斥的是无所指的濠梁之辩。

鉴于此，本文旨在绕开这些难有突破的争论，用实证方法探究司法实践对

被害人谅解从宽这一犯罪防控策略的实然态度和运用状态，进而从中汲取有所

裨益的经验或教训。

二、对被害人谅解从宽问题的实证研究方案

基于代表性和科学性两方面的考虑，本文选取了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和交

通肇事罪这三个案件类型作为研究场域。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２０１５年全国法院各类案件审判执行情
况》报告，２０１５年盗窃犯罪案件上升，新收 ２２４９０７件，远高于其他侵犯财产
类案件；故意伤害案件新收 １２２２０９件，远高于其他暴力犯罪案件。① 交通肇
事罪作为典型且多发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２０１４年的犯案数量为 ８３万件。②

因此，这三类案件均属常见多发，可以代表性地反映出被害人谅解从宽这种犯

罪防控机制的实际司法运用情况。

其次，犯罪性质是否能归为个人对个人的侵害、罪轻罪重是否能得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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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犯罪人主观恶性是否被充分考虑，是恢复性司法理念和被害人谅解从宽

犯罪防控策略得以制度化和践行化的关键场域限制，本文选取的三种案件类型

正是从其各自的特征上契合了这三个方面，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考虑到上述三类案件的司法文书总体数量巨大，且文书质量参差不齐，本

研究采取多层次抽样方法。首先，以盗窃、故意伤害和交通肇事这三个案由作

第一层次抽样；其次，以地区为标准作第二层次抽样，以避免实证考察结论受

地域局限的不合理影响；再次，以法院级别作为第三层次抽样标准，以适应被

害人谅解从宽主要在这两级法院被适用的事实；最后，选择其中受过公开表彰

的法官作第四层次的随机抽样，以避免审判人员的能力差距可能到来的不必要

分析误差。作为抽样的结果，本研究从裁判文书网上抽取全国各地区基层与中

级法院１０余名具有代表性的审判人员所审理的共 ９３８份个案。① 其中盗窃罪
共５１０件，故意伤害罪共３２０件，交通肇事罪共１０８件。

在盗窃罪样本中，基于在实践中盗窃犯罪样态的多样化，本文录入了在裁

判文书中能够得到体现的１８个自变量，即包括未遂、自首、坦白、积极退赔、
入室等共１８个影响量刑的情节，以此为基础进行多变量回归建模分析，以审
视被害人谅解从宽在所抽取的个案中的实际运行情况。在故意伤害罪样本中，

鉴于司法实践中宣告刑的跨度较大，本文主要用过分样本间均值比较的方法，

分析司法实践在较轻的个案与较重的个案中，是否在量刑上对被害人谅解情节

有不同的处理。在交通肇事罪样本中，因其属于过失犯罪且较多地对犯罪者适

用缓刑，本文主要用多样本均值比较的方法，分析司法实践中对这类犯罪人主

观恶性较低的罪名，是否会因有被害人谅解情节而更多地予以从宽处理。

三、对盗窃罪样本的相关及回归建模分析

通过对本研究选取的 ５１０件盗窃案件样本进行语料分析，我们检视到未
遂、自首、坦白、积极退赔、入室等共 １８个影响量刑的情节。而通过对其中
每一个情节 （自变量）与剥夺自由时长 （因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比较，我们

发现除个别案件过少情况外，每一个审判人员所审理的案件中，涉案金额都该

案所判的剥夺人身自由时长，显现出了作为显著的高度相关性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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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被收录于裁判文书网上的三类案件尽数纳入统计。这样可在确保样本多样化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保证判决的质量。



表 １

审判人员 案件数量 涉案金额与剥夺人身自由时长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１ １３ ０９５６

２ １ ａ

３ １００ ０８５８

４ ４ ０８

５ ６７ ０７３８

６ ４ ０９９

７ ２６ ０５８６

８ ５ ０９７

９ １１０ ０８５７

１０ ９ ０９９３

１１ １５９ ０８５７

１２ ３ －０７５６

由于涉案金额这一自变量与剥夺人身自由时长这一因变量有极高的相关，

其能在很大程度上于模型中解释因变量的变化，有助于揭示其他变量所产生的

实际影响。① 所以本文以涉案金额为固定的控制变量，来与其他变量构建回归

模型。

本文尝试了多个线性回归模型。因为涉及量刑的变量种类多达 １８个，且
多为 “是否”的二值判断，所以其中一些变量的频率极低，在将其纳入模型

后，Ｒ值没有明显提升且变量自身 ｓｉｇ值过高，无显著性差异，故而其虽在具
体的量刑中起到一定作用，但不适合纳入模型之中。经过探索，我们找到一些

Ｒ值相对较高，变量 ｓｉｇ值普遍低于 ００５或略高于 ００５，其自身又能反映出
一定问题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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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各地盗窃罪数额标准不同，所以本文在各审判人员普遍于涉案金额和剥夺人

身自由时长表现出了高相关的情况下，依其当地标准，依立案、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

额特别巨大，分出四个档，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代替具体数额。



表 ２

模型汇总

模型 Ｒ Ｒ方 调整 Ｒ方
标准估计

的误差

更改统计量

Ｒ方更改 Ｆ更改 ｄｆ１ ｄｆ２ＳｉｇＦ更改

１ ５１５ａ ２６５ ２５９ １２７２２１９ ２６５ ４５１０１ ４ ５０１ ０００

ａ预测变量：（常量），扒窃，犯罪未遂，被害人谅解，金额等级。

Ａｎｏｖａａ

模型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 Ｓｉｇ．

１

回归 ２９１９９２１９ ４ ７２９９８０５ ４５１０１ ０００ｂ

残差 ８１０８８８９８ ５０１ １６１８５４

总计 １１０２８８１１７ ５０５

ａ因变量：总时长

ｂ预测变量：（常量），扒窃，犯罪未遂，被害人谅解，金额等级。

系数 ａ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Ｂ 标准误差 试用版

ｔ Ｓｉｇ

１

（常量） －２５９９２ ６４５３ －４０２８ ０００

金额等级 １５５１４ １２２６ ５３３ １２６５３ ０００

被害人谅解 ４１５８ １８４４ ０８８ ２２５６ ０２５

犯罪未遂 ４６６７ ２０１６ ０８９ ２３１５ ０２１

扒窃 －３９２５ １７４６ －０９６ －２２４８ ０２５

ａ因变量：总时长

如表２所示，我们选取了分档后的涉案金额、被害人谅解、犯罪未遂、扒
窃这四个变量组成了一个模型。Ａｎｏｖａ检验显示模型 ｓｉｇ值为００００，意味着模
型极显著差异，可拒绝零假设。Ｒ方为０２６５，意味着该模型至少可在 ２６５％
的意义上解释因变量的变化。Ｓｉｇ系数显示四个预测变量的显著性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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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相对而言，在诸多组合中，这是个较好的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中的 Ｂ值意味着，在这个模型中，金额等级每升高 １

档，剥夺人身自由时长则提高 １５５１４个月，没有被害人谅解情形的比有
被害人谅解情形的会多判 ４１５８个月，没有犯罪未遂情形的比有犯罪未遂
情形的会多判 ４６６７个月，没有扒窃情形的比有扒窃情形的会少判 ３９２５
个月。

量刑指导意见中，对于未遂犯，可比照既遂犯减少基准刑的 ５０％以下。
被害人谅解的情形，在没有 “积极退赔”等其他情节的情况下，则可减少基

准刑的２０％以下。但在模型一中，被害人谅解的情形与犯罪未遂的情形在量
刑上有相近的具体效果。另外，在该模型中，扒窃情形对量刑的加重程度，接

近于被害人谅解情形对量刑的减轻程度。

由于样本有限，且模型中所含变量的交互关系可能会影响到各个变量在模

型中的 Ｂ值表现，所以我们以其他几个较好的模型作为参照，来验证这种现
象是否并非偶然。

表 ３

模型汇总

模型 Ｒ Ｒ方 调整 Ｒ方 标准估计的误差

１ ５３０ａ ２８０ ２７５ １２５９９０１

ａ预测变量：（常量），立功，初犯，被害人谅解，金额等级。

Ａｎｏｖａａ

模型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 Ｓｉｇ．

１

回归 ３０８６８９１３ ４ ７７１７２２８ ４８６１７ ０００ｂ

残差 ７９２０８７９６ ４９９ １５８７３５

总计 １１００７７７１０ ５０３

ａ因变量：总时长

ｂ预测变量：（常量），立功，初犯，被害人谅解，金额等级。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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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ａ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Ｂ 标准误差 试用版

ｔ Ｓｉｇ

１

（常量） ４６６１ １３３３８ ３４９ ７２７

金额等级 １５１６２ １１３６ ５２０ １３３５２ ０００

被害人谅解 ３６９５ １８５１ ０７７ １９９６ ０４６

初犯 ４４８７ １２２４ １４４ ３６６７ ０００

立功 －１６７９８ ６３９０ －１０１ －２６２９ ００９

ａ因变量：总时长

表３是另一个相对较好的模型 （常量ｓｉｇ大于００５仅表明线性回归的截距
项可以被设定为０，也就是经过原点），其中初犯被定义为非累犯，那么根据
Ｂ值，也就是说在该模型中累犯的情形会让刑罚加重 ４４８７个月。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对于累犯，增加基准刑的 １０％ ～
４０％，一般不少于３个月。因为其范围过宽，不够直观，所以在此以数学期待
值来表述。那么其增加幅度的数学期待值则为 ２５％，考虑到其有 ３个月的下
限，则其实际上的数学期待值应高于 ２５％，而被害人谅解这一情形在量刑上
减少幅度的数学期待值为 １０％，那么将两个幅度与实际减少时间，经换算后
得到的假定基准刑相对比，则为 １７９４８与 ３６９５，相差两倍有余。也就是说，
这个模型中同样体现出了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谅解这一情形，在量刑上予以了

更多考量。篇幅有限，在此不再过多罗列模型。

从个案上看，亦可对上述结果加以更直观的佐证。以样本中的一名法官为

例，其只判决了１３件盗窃罪案件。其中有两件案件有被害人谅解情形，均未被
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这两件案件中的一个，刚好在该法官所判处的１３件盗窃
案中有一个及其类似的案件 （样本１号个案和９号个案），它们均无自首、积极
赔偿等其他情形，金额相当，唯一的显著差别在于前者有被害人谅解情形后者

没有，最后没有该情形的行为人被判处５个月拘役。５号法官所判处的两个案件
（样本１３０号个案和１３１个案），前者涉案金额 ２５００元，有入室情形，未被判处
剥夺人身自由刑罚，后者涉案金额２６００元，无入室情形，其余量刑情形皆与前
者相同，被判处 ３个月拘役。另一名法官所判处的两个案件，一个涉案金额
７４００元，有被害人谅解情形，被判处１０个月有期徒刑，一个涉案金额７０９０，没
有被害人谅解情形，但有犯罪未遂情形，其余相同，被判处９个月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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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的罗列不能直接说明问题，但可对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进行验

证。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谅解这一因素对基准刑起到的影响，远

大于从量刑指导意见的文本中所能推断出的程度。

四、故意伤害罪样本的分条件均值分析

故意伤害罪量刑波动较大，将死刑、无期徒刑设为缺失值后，对剥夺人身

自由时长进行统计描述，可见其标准差达到了 ４９４１（见表 ４），与之对比，
５１０件盗窃罪的样本该项变量的标准差为１５２０。

表 ４

描述统计量

Ｎ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剥夺人身自由总时长 ３１０ ０００ １９５００ ３４９５１６ ４９４１１７６

有效的 Ｎ（列表状态） ３１０

不同于盗窃罪样本，故意伤害罪样本有死刑、无期徒刑的情况，且仅判决书

中被明确表述的影响量刑的情形变量就已达２４种之多，故意伤害的结果又分轻微
伤、轻伤、重伤、致人死亡，远比侵财类罪名要复杂。在此我们先简单地比较一下

有故意伤害罪中有被害人谅解和无被害人谅解两种情形中的剥夺人身自由时长情况

（本文以下所指 “剥夺人身自由时长”，皆不包含死刑与无期徒刑的情况）。如表５
所示，无被害人谅解的情况下，剥夺人身自由时长均值为５７５１个月，有被害人谅
解的情况下，剥夺人身自由时长均值为１７８４个月，前者足有后者３倍之多。

表 ５

描述统计量

Ｎ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剥夺人身自由总时长 １３４ ５００ １９５００ ５７５１４９ ５９２４５６０

有效的 Ｎ（列表状态） １３４

描述统计量

Ｎ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剥夺人身自由总时长 １７５ 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１７８４００ ３１００７５６

有效的 Ｎ（列表状态） 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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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表示数据的总体水平，但无法表现个体之间的差异，所以本文再通过

中位数对结果加以验证。如表６所示，两者的中位数分别为２４个月和７个月。
另外，缺失值在该样本中被定义为有期徒刑或死刑的情况。可以看出，无被害

人谅解情形的案件比有被害人谅解情形的案件所受的刑罚重得多。

表 ６

统计量

剥夺人身自由总时长

Ｎ
有效 １３４

缺失 １０

中值 ２４００００

统计量

剥夺人身自由总时长

Ｎ
有效 １７５

缺失 ０

中值 ７００００

从常识来看，我们也可以猜测，或许正是因为罪行较轻，所以较为容易得

到被害人谅解。进而，我们通过选择致人重伤或致人严重残疾或致人死亡的个

案 （分样本一，重伤人数≥１ｏｒ严重残疾人数≥１ｏｒ死亡人数≥１），统计被害
人谅解情形的频率，将之与其余样本 （分样本二）及整体样本的被害人谅解

情形频率相对比 （见表７）。

表 ７

被害人谅解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２８ ２６４ ２６４ ２６４

否 ７８ ７３６ ７３６ １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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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害人谅解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１４７ ６９０ ６９３ ６９３

否 ６５ ３０５ ３０７ １０００

合计 ２１２ ９９５ １０００

缺失 系统 １ ５

合计 ２１３ １０００

被害人谅解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１７５ ５４７ ５４９ ５４９

否 １４４ ４５０ ４５１ １０００

合计 ３１９ ９９７ １０００

缺失 系统 １ ３

合计 ３２０ １０００

可见，在整体样本中，出现被害人谅解情形的个案多于未出现被害人谅解

情形的个案。在未造成重伤及重伤以上情形的个案中，有被害人谅解情形的个

案占６９３％。在造成人重伤及以上的个案中，有被害人谅解情形的个案仅
占２６４％。

根据我国 《刑法》规定，对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 ３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管制；对故意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 ３年以上 １０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故意伤害他人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或造成严重残疾的，

处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两个分样本在刑期的均值上，也极
其明显地体现出这样的分档 （见表８）。

表 ８

描述统计量

Ｎ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剥夺人身自由总时长 ９６ ４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８３３２２９ ５９７１２０３

有效的 Ｎ（列表状态）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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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描述统计量

Ｎ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剥夺人身自由总时长 ２１３ ００ １７４００ １２３９９１ １６４１６６１

有效的 Ｎ（列表状态） ２１３

对所处刑罚均值相差 ７倍，也就是相差 ７０余个月的这两种情形均处
以同样的量刑方式，是否合理？我国未明确规定重罪轻罪，仅模糊地提及

了 “罪行较轻”“显著轻微”等字眼，而且这只是作为例外情形而作用于

量刑。由于基数相差过大，在对基准刑的调整上，各个量刑情节所调整的

百分比在两个样本中所起的意义大相径庭。例如，一个基准刑为 ７年有期
徒刑的行为人，当获得被害人谅解时，意味着最多下调 １６８个月，而一
个基准刑为 １年有期徒刑的行为人，当获得被害人谅解时，意味着最多下
调 ２４个月。

表 ９

描述统计量

Ｎ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剥夺人身自由总时长 ６８ ５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９３９７０６ ５８８２８３５

有效的 Ｎ（列表状态） ６８

描述统计量

Ｎ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剥夺人身自由总时长 ２８ ４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５７４６４３ ５４５７６１３

有效的 Ｎ（列表状态） ２８

描述统计量

Ｎ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剥夺人身自由总时长 ６５ ５００ １１９００ １７２６１５ １７８３８９３

有效的 Ｎ（列表状态）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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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描述统计量

Ｎ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剥夺人身自由总时长 １４７ ０００ １７４００ １０２９２５ １５３８０６５

有效的 Ｎ（列表状态） １４７

分样本一中，无被害人谅解和有被害人谅解的刑期均值分别为 ９３９７和
５６４６，分样本二中则为 １７２６和 １０２９。均值之差分别为 ３６５１和 ６９７，相
差不到４倍，而两个分样本整体的刑期均值之比，则为 ７倍 （见表 ９）。这意
味着，在两个分样本均不考虑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分样本一因被害人谅解而减

轻刑罚的程度更小，或说分样本二因被害人谅解而减轻刑罚的程度更大。无论

如何，被害人谅解这一情形，在两个分样本，也就是在造成他人重伤、重度残

疾、死亡的情况中，被害人谅解对基准刑的调整并不像未造成他人重伤、重度

残疾、死亡的情况中那么大。

除被害人谅解以及犯罪结果之外，我们在 ２０余个变量中再未找到能够独
自显著地表现出刑罚轻重上的关联的变量了。所以，考虑到数字的明显差异，

上述论证的误差至少是不影响最终结论的。

关于轻罪重罪的划分意义，有很多学者展开过论述。在思想观念上，“在

刑事法律中建立法定的轻罪、重罪概念，有利于国人树立正确的犯罪观，了解

并不是所有犯罪都是十恶不赦的，犯罪中有相当部分是属于主观恶性较小、罪

行较轻的犯罪，从而改变传统的对所有犯罪不分轻重均深恶痛绝、不加宽宥的

观念，进而为对轻罪实施较为轻缓的刑事处遇制度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①。

在刑事政策上，“不仅可以为贯彻和正确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前提和法

律基础，同时也可以为中国现阶段尚存的严打设置一定的制度约束”②。关于

轻罪重罪的界分方法，亦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应从法定刑上区分，有的认为

应从宣告刑上区分，还有的认为应从犯罪性质上区分。③ 然而拨开这些胶着于

“标准”问题上的迷雾，从司法实践的经验上来看，实际上至少在被害人谅解

这一情节上，故意伤害罪的轻与重是泾渭分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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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交通肇事罪样本的多样本比较分析

在对交通肇事罪的分析中，我们除了就该样本进行分析外，还与盗窃罪以

及故意伤害罪的样本中的相应情况进行了比较。

在对样本的初步分析中，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交通肇事罪中对于缓刑的

适用。在交通肇事罪的样本中，最终未适用缓刑的，仅有 ４５４％，而这个比
例在盗窃罪、故意伤害罪样本中，分别达到９２％和５６９％ （见表１０）。

表 １０

缓刑时长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０ ４９ ４５４ ４５４ ４５４

缓刑时长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０ ４６９ ９２０ ９２０ ９２０

缓刑时长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０ １８２ ５６９ ５６９ ５６９

对行为人是否适用缓刑的评价，往往在于对行为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

的实质判断，除个别情况以外，这与罪名以及罪的轻重无关。纵向比较上，我

们考察了各个变量在取值不同时，缓刑适用的比例。比较显著的有被害人及其

亲属谅解情形和判决书明确提及态度较好情形。有被害人及其亲属谅解情形与

无被害人及其亲属谅解情形的交通肇事罪样本中未获缓刑的个案之比例，发现

分别占２９％与６７４％，相差２倍有余。在判决书明确提到态度较好与未明确
提到态度较好情形的比较中，未适用缓刑的比例分别占 ２５％和 ５３９％，亦达
两倍。横向比较上，我们接着考察了各个变量在盗窃罪样本中缓刑上的表现。

在有被害人谅解与无被害人谅解的个案中，未获得缓刑的分别占 ８０％与
９３４％。在在判决书明确提到态度较好与未明确提到态度较好情形的比较中，
未适用缓刑的比例分别占７３７％和９２６％ （见表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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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缓刑时长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０ １８ ２９０ ２９０ ２９０

缓刑时长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０ ３１ ６７４ ６７４ ６７４

缓刑时长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０ ８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缓刑时长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０ ４１ ５３９ ５３９ ５３９

缓刑时长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０ ４４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缓刑时长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０ ４２３ ９３４ ９３４ ９３４

缓刑时长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０ １４ ７３７ ７３７ ７３７

缓刑时长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０ ４５３ ９２６ ９２６ 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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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也发现一些与我们的经验不符的现象，即一些本该使判罚更轻

的情形，实际上反而更少地适用了缓刑，比如事故责任，对事故负全部责任的

个案，反而未适用缓刑的比例低于占主要责任的个案 （见表１２）。可见并非所
有变量都必然因其对刑罚的减轻而增多缓刑的适用。

表 １２

缓刑时长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０ ２８ ４１２ ４１２ ４１２

缓刑时长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０ ２０ ５１３ ５１３ ５１３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在盗窃罪这种较少适用缓刑的罪名中，适

用缓刑与否，对作为自变量的量刑情形的变化并不敏感，而在交通肇事罪这种

较多适用缓刑的罪名中，适用缓刑与否对某一些自变量的变化极其敏感，但并

非对所有自变量都如此，其中的关系常常有悖于经验上关于自变量对刑罚轻重

影响的判断。

具体而言，我们的数据中所显示的，即在交通肇事罪中，缓刑的适用与否

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谅解与判决书中明确提到态度较好这两个变量极其敏感，而

对刑罚轻重而言更为重要的事故本身的责任划分，却几乎不影响缓刑的适用与

否，甚至呈现了一定的负相关。

六、结论

恢复性司法理念近些年来被学界予以相当的重视，它既是一种刑事司法理

念，也是一种具体的刑事政策。这一理念目前于我国在制度设计上很大程度仍

停留在 “理念”这一层次。但回顾我们前文的实证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

在无所指的理论争鸣之外，司法实践本身已通过自己的方式，在客观上默默地

与恢复性司法理念达成了 “共识”。

从本文对盗窃罪的样本分析中，显而易见的是，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常

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被害人谅解这一情节对于基准刑的从宽幅度过于

限制了。盗窃罪作为最典型的侵财犯罪，在样态上十分符合 “个人对个人的

侵害”这一直观印象。司法实践中的集体经验理性对于盗窃罪中的被害人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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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情节予以了比 “量刑指导意见”幅度更大的从宽处理。对于无暴力情节的

侵财类案件，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容易修复，且社会危害较小。司

法实践在这类案件中对被害人谅解从宽的重视，应被视为对恢复性司法理念的

认同。侵财类案件素来在刑事案件中占比极高，在一些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个案

中对被害人谅解予以更多的从宽对待，一方面能够大幅度节省司法资源，另一

方面也能在犯罪防控的意义上弥合社会关系。

通过本文对故意伤害罪样本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轻罪重罪，被害人谅解

情节的处理方式展现出了明显的泾渭之分。归根结底，“犯罪是个人对社会的

一种侵害，而刑罚是社会为防卫自身的生存条件而对犯罪人的一种制裁”。①

只要社会有其存续的意义，犯罪就永远不能完全简化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

斗。当罪行较重时，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相较于犯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

系，重要性明显降低。司法实践中实际上对较轻的故意伤害与较重的故意伤

害，在被害人谅解所影响的量刑幅度上，予以了区别对待。对于暴力犯罪乃至

其他社会危害较重的犯罪，一味地对被害人谅解情节予以大幅从宽或是一味地

忽略被害人谅解情节，都是不合理的。被害人谅解从宽在社会危害较重的罪名

中，依罪行轻重来区别对待，不仅有其恢复性司法理念上的意义，更是能通过

司法活动起到规范确证的作用，改变民众对于所有犯罪不管轻重皆 “深恶痛

绝、不加宽宥”的观念，使民众乃至整个社会对于犯罪以及刑法有更立体、

更深入的认识，从而让规范得以更好地显现。

在交通肇事罪中，缓刑的适用与否对被害人谅解这一情节的高度敏感性，

让我们得以发现，在不同性质的犯罪中，被害人谅解亦起到着程度不同的作

用，而且这种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有期徒刑或拘役的时间长短中。在这一类较多

适用缓刑的罪名中，考虑到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刑罚本身即是更贴近 “保障

理论” （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ｌｅｈｒｅ）和 “改良理论” （Ｂｅｓｓｅｒｕｎｇｓｌｅｈｒｅ）的。对有被害人
谅解情节的个案更频繁地适用缓刑，也正是司法实践对于这种倾向的深化表

达。对于一些人身危险性较低、主观恶性较低犯罪者，对其适用监禁刑实际上

是不利于其社会化的。被害人谅解从宽在这种情况中提供了对其罪行予以止损

的契机，也呼应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综上所述，对于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践行，司法实践中 “沉默的共识”比

理论中 “无所指的众声喧哗”更有其参考意义。对被害人谅解情节量刑问题

上的规范分析陷入了 “应然泥潭”中的叶公好龙与濠梁之辩。而由审判人员

集体智慧所共同探索出的行之有效的规制方式，蕴含着司法实践背后的目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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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现状，对被害人谅解这一问题，更应暂且抛下被论者们

着墨过多的玄思，以司法实践为参考，从量刑规范化的视角上对一些行之有效

的做法予以明确化。以本文涉及的三种罪名为例，应考虑在对 “社会”危害

较小的罪名中，拓宽被害人谅解情节影响量刑的幅度，给予个案以更大的具体

裁量空间；对一些罪名中个案的轻重之分予以形式上的明确，进而在被害人谅

解等问题上适用不同的标准；对行为人主观恶性通常较小的一类罪名，在所处

之刑罚上更全面、深入地践行保障、改良的思路，从制度上促进社会关系的

修复。

正如米开朗其罗所称，他只是把困在石头中的大卫释放出来，在被害人谅

解的问题上，当下应做的是凿开附着在 “大卫”上的碎石，认真审视司法实

践早已埋在石中的作品。于犯罪防控而言，对被害人谅解的重视意味着对刑法

秩序与恢复功能的重视，进而促进犯罪人与社会的内在融合，最终实现犯罪预

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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